
简讯·文摘
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

四点建议

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

金融体系，各种金融机构已经或将

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

实体，随着市场化金融改革的推进

和开放度的扩大，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它们完全有可能冒险经营，出

现各种不良行为甚至非法活动。这

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不仅将危

害金融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侵犯

存款者、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将严重

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宏观调

控的力度。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过程中，构架强有力的金融监

管系统，确立规范化的市场金融运

作机制是极其重要而又紧迫的任

务。

第一，应尽快从计划体制下的

金融管理模式中走出来，转向市场

体制下的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以来，

我们在建立市场金融体制、搞活微

观金融、提高金融效率等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但却出现了金融风险

增加、金融秩序混乱、客观调控失灵

等新问题，抑制了新体制优越性的

发挥，并经常出现一控就死、一放就

乱的局面，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和良好运行。解决这

些问题，用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已

难以奏效。因此，在建立市场金融体

制的过程中，同步转换监管模式已

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确定我国

的监管主体。目前我国金融改革的

思路是由人民银行一家承担此任。

人民银行既要制定和组织实施货币

政策、办理一般性的中央银行业务，

又要负责全国的金融监管。目前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并非由

中央银行独家承担，而是另设部门

专司其职或几部门共同负责。从长

期看，人民银行应该以从事中央银

行的业务活动为主，集中力量制定

并实施货币政策，搞好宏观金融调

控。由于金融监管的涉及面宽、工作

量大，由专职机构或采用分工合作

型似乎更为适宜。

第三，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制定

金融监管法律。要走出传统模式的

套路，按市场化金融运作的要求来

设计，在高起点、规范化和具有国际

通用性上下功夫，以便保持监管法

规的相对稳定性并尽快与国际接

轨。那些与市场金融运作要求不相

适应的管理规定，作为新旧体制转

轨的过渡性措施是可行的，但应尽

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努力缩短转

轨时间，减免两种体制并行运作中

产生的冲突与漏区，尽早进入新体

制的良性运动行阶段。

第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保护

存款人的利益，提高银行的吸储能

力和负债的安全性；而且可以在金

融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一方面

作为监管者之一对投保的金融机构

从保险人的角度实施监管；另一方

面可以集聚巨额的保险基金，在出

现险情时作为强有力的安全防护网

和救援队，对那些不景气机构实施

救助，把损失或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由于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地

位，故存款保险机构应以国营机构

为妥，但可以采取强制投保的办法，

将各种性质的金融机构都纳入投保

人的范围。至于存保机构，可以组建

新机构专司其职，也可以由现有的

保险机构（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特

许经办。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1995.3.作

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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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宜采取

“抑胀防滞”的方针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

性的“转轨”时期，我国的通货膨胀

其实是一个“特殊形态”的通货膨

胀，即“转轨型通货膨胀”，这是中国

当前的新型通货膨胀。作为短期稳

定政策，1995 年宜采取“抑胀防滞”

的方针。（1）货币政策应从紧掌握。

在没有新的重大货币化因素（如房

改）情况下，货币发行不宜超过

1994 年水平；利息率应适当提高，

对基础设施及重点工程的信贷较宽

些和利息率较低些。（2）财政政策也

应从紧掌握。要严格控制集团消费

性开支；随着逐步贯彻“政企分开”，

逐步精简机构。（3）应控制投资规模

和经济增长速度。1995年经济增长

速度应低于去年（11%），不宜高于

10%；但鉴于去年投资额商品有所

积压、失业有所增加以及去年通货

膨胀中成本的推动作用已超过需求

的拉动作用，1995 年经济增长速度

不宜低于 8% ，1995 年全社会投资

的实际增长率不宜低于去年的投资

实际增长率（15%）过多，以防经济

下滑。（4）控制重点应放在粮食及农

副产品价格上。这是基于去年物价

上涨有 60%多来自粮食及食品类

的价格上涨考虑的。应尽量采用经

济手段而避免采用“统购”、“统销”、

“限额”等行政措施。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和国家干预两大手段，保护农

民与城镇消费者的利益与合法商贩

的正当贸易，打击粮食贸易投机者

与囤积者。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1995 年第 2

期作者：黄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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